
請於 112年 9月 13日(三)前繳至註冊組。請將應附證明文件釘於後方． 

如未交過存摺影本，請檢附存摺影本給出納組。 安心就學補助輕鬆查 

臺北市立南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

112學年度第 1學期學校安心就學溫馨輔導計畫午餐補助申請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112年＿月＿日 

申請人（學生） 

原住民 是 □  

       否 □ 

(此欄位請務必勾選) 

姓名 出生日期 
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
就讀 

班級 
學號 性別 

 年  月  日     

戶籍地址  

家長（監護人） 
稱謂 姓名 

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監護人簽章 

    

□單 親 家 庭 主要撫養/照顧人(填稱謂，可複數)： 

學
生
身
分(

擇
一)

 

身分別 學生應備證明文件 學校核定(家長勿填) 

□ 低收入戶 社會局核定公文或低收證明       □符合       □不符合 

□ 特殊境遇家

庭子女 
社會局核定公文       □符合       □不符合 

□ 家庭情況特
殊，無法檢
具相關證明
者，經導師
認定需要協
助． 
導師簽章： 
 __________           

請繳交家庭情況特殊「午餐補助
家長說明及導師說明資料」(表單
請至校網最新消息下載或至註冊
組領取) 

      □符合       □不符合 

□ 其他身分(如
右列，需檢
具書面證明) 
經導師認定
需要協助 
導師簽章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六個月內家長或主要收入者失
業、受裁員、無薪假或失能。 
□六個月內家庭遭逢重大災難。 
□學生本人領有「弱勢家庭兒童
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」。（須檢具
社會局核定函） 
□學生本人、父母（監護人）或
同戶人口領有「身心障礙者生活
補助」。（須檢具社會局扶助金核
撥函） 
□學生父母（監護人）或同戶人
口領有「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
貼」。（須檢具社會局扶助金核撥
函，非國民年金） 

      □符合       □不符合 

申請協助項目 
項目 

申請教育
局補助
(元) A 

學校支應 

(元) B 
補助金額(元)A=B+C 

■學生午餐費 5500 0 5500 

學校輔導情形  

   導師            承辦人             主任               校長    

※學校審核 □符合 □不符合，原因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註:1.學校應詳實審查學生補助資格，並確認無重複補助情形。2.本表及相關證明文件留校備查。 



請於 112年 9月 13日(三)前繳至註冊組。請將應附證明文件釘於後方． 

如未交過存摺影本，請檢附存摺影本給出納組。 

 

學      生       領         據 
 

學生         已收到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2學年度第 1學期

清寒學生午餐費補助新臺幣 5,500元整。(定額 55元/餐*100

日) 

    此據 

 

立領據人(父母雙方或法代)：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

章） 

立領據人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

立領據人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 華 民 國  112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

～～請注意：午餐補助以各學制法定修業年限內為原則， 

  復學、重讀、延修或已獲補助之學期不得重複申請。～～ 

備註： 

1.父母婚姻存續中，由父母雙方填寫領據；父歿或母歿，由另一方填寫領據。 

2.父母離異者，由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人填寫領據。 

3.非上述兩種情形，由法定代理人填寫領據。 


